
湖 南 工 业 大 学 文 件
湖工大人字〔2015〕4号

关于做好二 O一五年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：

为客观、公正评价教职工一年的工作，根据湘人社函〔2014〕377号文

件精神，现将我校 2015年年度考核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，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考核原则

1、以德为首、以绩为主、公正合理、民主公开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2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全校在职在岗教职工，其中校级党政领导由省委组织部考核；处级实

职干部由校组织部 “民主评干”考核，只需填写《年度考核登记表》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参加 2015年年度考核：病假、事假累计超过半

年的人员；因私出国出境超过半年的人员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主要考核教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

工作任务与任期目标，能否积极参加本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、服从安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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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奉献精神及较强的劳动纪律和较好的劳动态度。即德、能、勤、绩、

廉五个方面的情况。

1、处级干部：主要考核思想政治素质、政策水平、组织领导能力、工

作作风、履行岗位职责、工作业绩以及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。

2、教学、科研人员：主要考核政治思想、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、考核

完成教学、科研任务完成情况、业务水平、创新精神及其在教学、科研中

的成果与贡献。

3、党政管理人员：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表现、廉政建设、管理育人、工

作态度、服务质量、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、政策水平与工作实绩。

4、工勤人员：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表现、职业道德、服务态度、安全生

产情况，并结合技术等级，考核其操作技能及基本理论知识。

四、考核标准

考核等级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四个等次。优秀人员比例

按各单位参加考核人数的 15%核定（所有处级实职领导占各单位基数，但

不在本单位参加考核和评级）。

1、优秀：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廉洁奉公、精通业务、工作勤奋，具有改革创新精

神，成绩突出，群众认可；全年事假不超过 10天，病假不超过 20天；无

旷工现象；无任何处分、处罚。

2、称职：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廉洁自律、熟悉业务、工作积极，能够完成本职工

作及领导交办的各项临时任务；全年事假不超过 30天，病假不超过 60天；

无旷工现象。

3、基本称职：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遵守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方面存在不足；基本做到廉洁自律；履行岗位职责

能力较弱，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技术技能或者管理水平较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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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工作的数量不足，质量和效率不高，或者在工作中有较大失

误，或者服务对象满意度较低；全年事假超过 30天、无正当理由不在

岗 3个月以内的人员。

4、不称职：政治、业务素质较低，组织纪律性较差，不能较好地遵守

各项规章制度，难以适应工作要求；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差，工作责任心不

强，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责任事故；有违纪违法

行为，造成不良后果；无正当理由不在岗 3个月以上的人员。

5、2015年新参加工作人员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但只写评语，不记考核等

次。考核情况作为转正、定级的依据。

五、考核结果的使用

年度考核结果作为教职工聘用、奖惩、晋升和调整工资待遇以及确定

绩效奖励标准等方面的重要依据。

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级的人员，在同等情况下可优先晋升专业技术

职务，优先推荐出国进修学习、岗位聘任等。

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称职、不称职等级的人员，本年度不晋升薪级

工资，取消下年度绩效工资，同时基本称职人员取消 6个月绩效工资，不

称职人员取消 12个月绩效工资。

无故不参加年度考核的人员，一律不确定考核等次、不晋升薪级工资。

六、考核方法及程序

1、考核以自然年度作为周期。

2、填写考核表。个人对自已一年来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的情

况进行总结，填写《二 0一五年年度考核登记表》。

3、会议述职。各部门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述职测评会，由述职人结合

自己的思想、工作和学习情况进行述职。

4、民主测评。对被考核对象进行民主评议。

5、提交评议意见。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的测评情况初步作出优秀、称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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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称职、不称职的评价，并将评议意见送校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。

6、公示。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初步确定考核为优秀的人员名单进行

公示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。

7、校务会审议。校务会听取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综合汇报，形成最

终评价意见。

8、通报结果阶段。下发二 0一五年年度考核结果文件。

9、考核结果存入本人人事档案。

七、时间安排

1、单位考核：2015年 12月 30日前，各单位组织教职工进行个人总结、

述职、民主评议。并将考核结果在本部门公示 3天。

2、上报考核结果：2016年 1月 4号—2016年 1月 8号，请各部门将

考核结果、年度考核记录登记表一式两份交人事处。

3、人事处审核后，报校长办公会研究，下文通报。

附件：1、《各单位年度考核“优秀”名额分配表》

2、《二 O一五年年度考核登记表》样表，请务必使用 16K纸双面打

印（请到人事处网站下载）,否则不予接收。

湖南工业大学

二 O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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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单位年度考核“优秀”等次名额分配表
（人数以 2015年 11月 30日为准）

序号 单 位
教职工

人数

优秀等次

名额
序号 单 位

教职工

人数

优秀等次

名额

1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151 23 30 保卫处 47 7

2 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、

包装设计院
113 17 31 工会 19 3

3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11 17 32 学生处 42 6

4 机械工程学院 100 15 33 团委 7 1

5 土木工程学院+建筑节
能创新中心

82 13 34 宣传部、统战部 13 2

6 商学院 99 15 35 监察处 6 1

7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111 17 36 计划财务处、招商办 30+2 5
8 法学院 26 4 37 后勤管理处、校医院 63 9
9 理学院 115 17 38 离退休工作处 16 2
10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69 10 39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16 2
11 外国语学院 147 22 40 就业指导处 12 2
12 体育学院 109 16 41 审计处 7 1
13 继续教育学院 14 2 42 基建处 14 2

1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

研部
68 10 43 组织部 6 1

15 科技学院 148 22 44 校长办公室、北京办事

处、校友秘书处
19 3

16 音乐学院 48 7 45 党委办公室 4 1

17 冶金工程学院 71 11 46 研究生处、学科建设办 14 2

18 财经学院 87 13 47
科技处、产学研处、社科

处
16 3

19 东莞包装学院 9 1 48 教学评估处 6 1

20 国际学院、国际交流处 14+4 3 49 发展规划处 4 1

21 建筑与城乡建设学院、

两型研究院
39 6 50 后勤总公司、车队 47 7

22 图书馆 80 12 51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、住宅

建设项目部
6 1

23 期刊社 11 2 52 纪委 6 1
24 高等教育研究所 6 1
25 档案馆 10 2
26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4 4
27 人事处 16 2
28 教务处 24 4

29 招生办 5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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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二 O一五年年度考核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职 称

现任职务 任职时间

工作岗位

本

年

度

思

想

工

作

总

结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（可以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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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请双面打印）

教

学

情

况

所授课程 完成学时 院系及班级

科

研

情

况

发表文章、参与项目及获奖情况：

所
在
部
门
意
见

考
核
领
导
小
组
意
见

考

核

结

果


